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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公布《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》，自2007年7月1日

起施行。总 理 温家宝二○○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农民专业合作

社登记管理条例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确认农民专业合作社

的法人资格，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行为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》，制定本条例。 第二条 农民专

业合作社的设立、变更和注销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农民专业合作社法》和本条例的规定办理登记。 申请办理农

民专业合作社登记，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 

第三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经登记机关依法登记，领取农民专业

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（以下简称营业执照），取得法人资格

。未经依法登记，不得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名义从事经营活动

。 第四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机关。国

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全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

工作。 农民专业合作社由所在地的县（市）、区工商行政管

理部门登记。 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对规模较大或者

跨地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登记管辖做出特别规定。第二章 

登记事项 第五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登记事项包括： （一）名

称； （二）住所； （三）成员出资总额； （四）业务范围；

（五）法定代表人姓名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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